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申請搭乘專車注意事項 

一、 搭乘專車建議全程佩戴口罩並不得飲食以維護公共衛生，如有感冒

發燒、身體不適症狀發生時，應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 

二、 搭乘專車因需上傳照片製作乘車證，故申請時務必使用桌上型或筆

記型電腦操作，切勿用手機上傳以免照片無法顯現。 

三、 請同學遵守搭乘專車相關規定： 

（一） 搭乘專車同學在開學前一週需進入學校網站(重要公告或行政

訊息) ，查詢最新公告之 113年第一學期學生專車路線時刻

表，按表定時間暨搭車地點(注意是否有些許之調整)上車。 

（二）因交通路況及每人時間之誤差，同學務必提早 10分鐘到站候 

      車，為維護同學乘車安全及舒適，每輛車會安排不同站別、 

      路線及適當人數(無固定座位可任意就座) 且不得超載，請按 

      乘車證車別搭乘，以免影響其他同學權益。 

（三）請同學隨身攜帶乘車證，除司機、車長查驗外，並由軍訓室 

      不定時檢查，未購證者請勿上車，一經查獲即依校規簽處， 

      並罰當日車價 10倍車款。 

（四）寵護科系學生如因課程實物操作，需攜帶寵物搭專車到校 

      者，需遵守以下規定：攜帶動物（以小型貓、狗為限）進入 

      車輛內，應裝於寵物箱且包裝完固，無糞便、液體漏出之 

      虞，動物之頭、尾及四肢均不得露出，每位學生以攜帶一件 

      為限，以避免造成其他搭車同學的困擾並維護行車安全。 

（五）請同學開學當日攜帶繳費收據，於下午放學搭車時，持收據 

      向車長領取乘車證。如有問題請來電 06－2903545洽詢。 


